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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函
地址：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
承辦人：蕭先生
電話：06-6322231#6377
電子信箱：sbccyy78@mail.tainan.gov.
tw

受文者：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5日
發文字號：南市工使二字第11505294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0529477A00_ATTCH1.pdf)

主旨：訂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

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定及懲處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

正本：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科
副本：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含附件)、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含附

件)、臺灣停車設備暨昇降設備安全協會(含附件)、台灣立體停車機械產業協會
(含附件)、高雄市機械安全協會(含附件)、中華民國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
協會(含附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含附件)、臺灣省機械技師
公會(含附件)、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會(含附件)、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
會(含附件)、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含附件)、臺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協會(含
附件)、臺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台灣建築物公共安
全協會(含附件)、中華民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含附
件)、臺南市政府法制處(含附件)、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請刊登政府
公報)(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
案件簽證不實認定及懲處作業要點總說明 

為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制度，提升專業機構及人員簽證品

質，爰擬具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案件簽證不

實認定及懲處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本要點之訂定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 申報案件涉及簽證不實之處理程序。（草案第二點） 

三、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小組之組成。（草案第三點） 

四、 簽證不實之認定及懲處原則。（草案第四點、第五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
案件簽證不實認定及懲處作業要點逐點說明 

草案規定 逐點說明 

一、為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與申報制度，提昇專業機構及人

員簽證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本局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

與第四項規定辦理申報案件之書

面查核及申報場所之複查時，如

發現涉有簽證不實案件，應先通

知專業檢查人於七日內提出陳述

書，再併同下列文件檢送本局之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小組（以下

簡稱專案小組）審議： 

（一）屬申報案件書面查核發現簽證

不實者，應檢附簽證不實說明書

及申報書原卷。 

（二）屬申報場所複查發現簽證不實

者，應檢附簽證不實說明書、申

報書原卷、檢（複）查紀錄表。

必要時，得補充受檢場所照片佐

證說明。 

前項簽證檢查人經合法通知，屆

期未提出陳述書者，視為放棄陳述

之機會。 

審議案件涉有重大爭議時，本局

得通知簽證檢查人到場說明。 

申報案件涉及簽證不實之處理程序。 

三、專案小組由本局派員組成之，必

要時，並得邀請專家學者列席提

供諮詢意見。 

專案小組之組成。 

四、專業機構或人員受託辦理申報案

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簽證

不實，應依建築法第九十一條之

簽證不實之認定及懲處原則。 

 



一第一款規定處以罰鍰，並副知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一）未依申報場所實際使用現況用

途或範圍檢查（含違建），且未

於申報書檢查紀錄簡圖附註具

體說明。 

（二）檢查報告書內檢附不實文件，

且可歸責於專業檢查人者。 

（三）未依規定之檢查簽證項目執行

檢查，情節重大。 

（四）法令引用錯誤，情節重大。 

（五）提出不合法令規定之改善計

畫，情節重大。 

（六）申報場所複查不符規定，仍簽

證為合格，情節重大。 

（七）其他違規事項情節重大。 

五、專業機構或人員受託辦理申報案

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缺點

一次，一年內累計達三次者，為

簽證不實，應依建築法第九十一

條之一第一款規定處以罰鍰，並

副知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一）檢查報告書未依規定之選項勾

選或應填列之欄位未詳實填寫。 

（二）受檢場所檢查不合格項目屬可

立即改善事項，仍提出改善計

畫。 

（三）檢查紀錄簡圖未依規定之圖

例、符號繪製或標示。 

（四）有前點第三款至第七款情形，

情節輕微者。 

 

簽證不實認定及懲處原則。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
案件簽證不實認定及懲處作業要點 

 
一、 為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制度，提昇專業機構及人員簽

證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局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與第四項規定辦理申報案件之書面查

核及申報場所之複查時，如發現涉有簽證不實案件，應先通知專業檢

查人於七日內提出陳述書，再併同下列文件檢送本局之建築物公共安

全專案小組（以下簡稱專案小組）審議： 

(一) 屬申報案件書面查核發現簽證不實者，應檢附簽證不實說明書及申

報書原卷。 

(二) 屬申報場所複查發現簽證不實者，應檢附簽證不實說明書、申報書

原卷、檢（複）查紀錄表。必要時，得補充受檢場所照片佐證說明。 

前項簽證檢查人經合法通知，屆期未提出陳述書者，視為放棄陳述

之機會。 

審議案件涉有重大爭議時，本局得通知簽證檢查人到場說明。 

三、 專案小組由本局派員組成之，必要時，並得邀請專家學者列席提供諮

詢意見。 

四、 專業機構或人員受託辦理申報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簽證不

實，應依建築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款規定處以罰鍰，並副知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 

(一) 未依申報場所實際使用現況用途或範圍檢查（含違建），且未於申報

書檢查紀錄簡圖附註具體說明。 

(二) 檢查報告書內檢附不實文件，且可歸責於專業檢查人者。 

(三) 未依規定之檢查簽證項目執行檢查，情節重大。 

(四) 法令引用錯誤，情節重大。 

(五) 提出不合法令規定之改善計畫，情節重大。 

(六) 申報場所複查不符規定，仍簽證為合格，情節重大。 

(七) 其他違規事項情節重大。 

五、 專業機構或人員受託辦理申報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缺點一

次，一年內累計達三次者，為簽證不實，應依建築法第九十一條之一

第一款規定處以罰鍰，並副知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一) 檢查報告書未依規定之選項勾選或應填列之欄位未詳實填寫。 

(二) 受檢場所檢查不合格項目屬可立即改善事項，仍提出改善計畫。 



(三) 檢查紀錄簡圖未依規定之圖例、符號繪製或標示。 

(四) 有前點第三款至第七款情形，情節輕微者。 


